体 检 须 知

1、考生需要携带物品：身份证原件、一张二寸免冠彩色登记照片、黑色中性笔。其余物品尽量少带。
2、《体检表》第二页由考生本人用黑色签字笔或者钢笔填写，要求字迹清楚，无涂改，病史部分要如实、逐项填写，不能遗漏，填写完成后交体检工作人员统一保管。
3、体检前请注意休息，勿熬夜，勿饮酒，勿吃甜品水果和饮料，避免剧烈运动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体检当天需空腹，请在受检前禁食8—12小时，即体检前一天晚上8点以后禁食禁水，在体检当日未做完血样采集和B超前，不得进食。
5、体检时应放松心情，保持平和心态。衣着要宽松，不宜穿着不方便脱换、带有金属饰品的衣裤。检查矫正视力的考生，请提前配好眼镜并尽早适应，体检时务必随身携带。
6、女性受检者月经期请告知医护人员，勿留取尿液标本，待月经结束后申请补做。
7、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，不进行妇科、放射等体检项目的检查，待妊娠生产结束后及时申请补做上述检查。
8、当场复检的项目有心率、视力、听力、血压等，其他项目原则上不安排复检。
9、所有体检项目全部完成，体检表需经体检医院工作人员核查、确认无漏检项目方可离开。
10、纪律要求：一是考生必须严格遵守体检纪律，听从体检工作人员安排，在规定时间内配合医务人员按照预定项目逐科、逐项完成全部体检项目，不要漏检。经提醒在规定时间仍不按要求完成体检项目的，不按规定时间、地点参加体检的，视同自动放弃体检资格。二是体检全过程对考生实行集中封闭管理，从集合报到直到体检结束，严禁携带和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，如有携带者必须关机并交由体检工作人员集中保管，违反者按违反考试纪律处理。考生在体检过程中不得主动透露姓名、准考证号、籍贯、就读学校、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，不得向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打听体检结果，不得同与本次体检无关人员会面或者交谈。考生如不服从工作人员或者体检医疗机构管理、未经许可离开现场的，取消体检资格。严禁考生家长及其他无关人员陪同体检。三是报考者在体检过程中隐瞒影响录用的疾病或者病史的，给予其不予录用的处理。有串通工作人员作弊或者请他人顶替体检以及交换、替换化验样本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，给予其不予录用的处理。
